
一、 繼承不動產權利如不辦理登記對權益有何影響？ 

（一）自繼承開始之日起，超過六個月未辦理繼承登記，將被處以罰鍰：土地

總登記後，土地權利有移轉、分割、合併、設定、增減或消滅時，應為

變更登記。繼承登記自繼承開始之日起，六個月內為之。聲請逾期者，

每逾一個月得處應納登記費額一倍之罰鍰。但最高不得超過二十倍（土

地法第七十二條及第七十三條規定參照）。 

（二）不能處分所繼承之不動產權利：因繼承，於登記前已取得不動產物權

者，非經登記，不得處分其物權（民法第七百五十九條參照）。故繼承

人如不辦理繼承登記，即不能出售所繼承之不動產或向銀行抵押貸款，

將影響自身財產權益。 

（三）將被地政機關列冊管理，管理十五年期滿仍未辦理繼承登記者，移請國

有財產局標售：土地或建築改良物，自繼承開始之日起逾一年未辦理繼

承登記者，經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查明公告繼承人於三個月內聲

請登記；逾期仍未聲請登記者，由地政機關予以列冊管理，但有不可歸

責於聲請人之事由，其期間應於扣除。列冊管理期間為十五年，逾期仍

未聲請登記者，由地政機關將該土地或建築改良物清冊移請國有財產局

公開標售（土地法第七十三條之一規定參照）。 

二、 地政機關對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改良物之處理方式為何？ 

為執行土地法第七十三條之一有關列冊管理之規定，內政部於八十九年七

月二十五日訂頒「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築改良物列冊管理作業要點」作為地

政機關執行之依據。依該要點第七點規定，地政機關列冊管理之土地或建物，

其登記簿所有權部其他登記事項欄應註明列冊管理機關、日期及文號。故民眾

可於土地或建物登記簿謄本中查知所繼承之不動產是否經地政機關列冊管理。 

三、 申辦繼承登記應檢附那些文件？ 

申請繼承登記，應提出下列文件： 

（一）登記申請書。 

（二）所有權狀或他項權利證明書。 

（三）被繼承人死亡時之戶籍謄本。 

（四）繼承人現在之戶籍謄本。 

（五）繼承系統表。 

（六）遺產稅繳（免）納稅證明書或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七）繼承人如有拋棄繼承，另檢附合法之拋棄證明文件。 

（八）其他由中央地政機關依法規定應提出之證明文件。 

前項第五款之繼承系統表，由申請人依民法有關規定自行訂定，註明如有遺

漏或錯誤致他人受損害者，申請人願負法律責任，並簽名或蓋章。因法院確定判



決申請繼承登記者，得不提出第一項第三款、第五款及第七款之文件。 

四、 繼承人未能全體會同申請繼承登記時該怎麼辦？ 

（一）如部份繼承人因行蹤不明、感情不睦、意見不一致....等原因，致無法全

體達成協議申辦分割繼承登記或分別共有登記，可由繼承人中之一人或

數人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四十一條之一、相關稅法及登記函令規定，按

期法定應繼分比例繳納遺產稅款、登記規費、罰鍰、徵之滯納金、利息

等有關費用後，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三十一條規定，由其為全體繼承人之

利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登記為公同共有。 

（二）如被繼承人彼此間之應繼分有爭執，亦得訴請法院判決分割繼承，並依

法院之判決繳納有關稅費後辦理分割繼承登記。 

五、 未能於規定期間內申辦繼承登記時繼承人要如何保障自己權

益？ 

繼承人如有下列事由未能於繼承開始之日起一年辦理繼承登記者，應於該管

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公告繼承人於三個月內聲請登記之期間內，檢附證明文件

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出，經審查符合者，暫不予實施列冊管理： 

（一）以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完成核稅或已核定而稅額因行政救濟

尚未確定、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份繼承人為大陸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第六

十六條規定，於大陸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料與登記簿記載不符，須向

戶政機關查明更正者。 

（四）因繼承而涉訟者。 

（五）其他不可抗力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六、 未辦理繼承登記之土地或建築改良物移請國有財產局標售後，

繼承人之權益將有何影響？ 

（一）未辦繼承登記之土地或建物移請國有財產局標售後，繼承人即喪失占有

該土地或建物之權利。 

（二）繼承人對標售之土地或建物就其使用範圍有優先購買權，但如其未於決

標後十日內表示優先購買者，其優先購買權視為放棄。 

（三）對於已標售之土地或建物，繼承人得按其法定應繼分向國有財產局申請

提領標售價金。但逾十年無繼承人申請提領該價款者，即歸屬國庫。 

（四）經五次標售而未標出之土地或建物，即登記為國有。自登記完畢之日起

十年內，繼承人得檢附證明文件按該土地或建物第五次標售底價及其法



定應繼分向國有財產局申請提領價金。 

七、 對繼承登記手續或標售作業相關規定還有疑問時，該怎麼辦？ 

（一）按土地登記依法係由土地所在管轄之地政事務所辦理，故繼承人如對申

辦繼承登記手續仍有疑問時，得檢附具體案情及敘明土地坐落，逕向土

地所在管轄之地政事務所洽詢。 

（二）有關標售作業係由國有財產局辦理，故如對標售作業有疑問，得向土地

所在地國有財產局之辦事處洽詢。 

 


